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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1年2月5日（星期五）14:30

2.召开地点：青海省西宁市胜利路19号盐湖海润酒店5楼502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七届董事会、监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贠红卫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59人，代表股份3,577,988,4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5.8581％。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9人，代表股份2,585,037,27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7.5814％；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50人，代表股份992,951,20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767％；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52人，代表股份487,851,6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979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关于增加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2．审议《关于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股东中化集团子公司中化化肥销售/采购产品

2.02�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与青海汇信子公司采购/销售产品

2.03�审议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办理日常结算、各档次的对公存款服务、现金

管理业务、国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等业务的关联交易

2.04�审议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格尔木市分行办理日常结算、 各档次的对公存款服务、现

金管理业务、国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等业务的关联交易

2.05�审议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办理日常结算、各档次的对公存款服务、现金管理

业务、国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等业务的关联交易

2.06�审议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办理日常结算、 各档次的对公存款服务、

现金管理业务、国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等业务的关联交易

2.07�审议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办理日常结算、各档次的对公存款服务、现金

管理业务、国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等业务的关联交易

2.08�审议与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格尔木分行办理日常结算、各档次的对公存款服务、现金管理

业务、国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等业务的关联交易

2.09�审议与国家开发银行办理日常结算、各档次的对公存款服务、现金管理业务、国际业务、融资

业务、银企互联等业务的关联交易

3．审议《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蓝科锂业增资的议案》

4.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5.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6.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7.审议《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8.审议《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9.�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四、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股数/票数 比例 股数/票数 比例 股数/票数 比例

1

审议 《关于增加关联交易额度的议

案》

3,577,368,704 99.9827％ 5,400 0.0002％ 614,377 0.0172％ 通过

2.01

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股东中化集

团子公司中化化肥销售/采购产品

3,006,404,597 99.9998％ 5,400 0.0002％ 0 0.0000％ 通过

2.02

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与青海汇信

子公司采购/销售产品

3,577,366,504 99.9826％ 621,977 0.0174％ 0 0.0000％ 通过

2.03

审议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省分行办理日常结算、 各档次

的对公存款服务、现金管理业务、国

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等业务

的关联交易

3,171,091,833 99.9805％ 5,400 0.0002％ 614,377 0.0194％ 通过

2.04

审议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格尔木市分行办理日常结算、 各档

次的对公存款服务、现金管理业务、

国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等业

务的关联交易

3,250,419,367 99.9809％ 5,400 0.0002％ 614,377 0.0189 通过

2.05

审议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省分行办理日常结算、 各档次的对

公存款服务、现金管理业务、国际业

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等业务的关

联交易

3,294,056,508 99.9812％ 5,400 0.0002％ 614,377 0.0186％ 通过

2.06

审议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海省分行办理日常结算、各

档次的对公存款服务、 现金管理业

务、国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

等业务的关联交易

3,230,618,548 99.9808％ 5,400 0.0002％ 614,377 0.0190％ 通过

2.07

审议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省分行办理日常结算、 各档次

的对公存款服务、现金管理业务、国

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等业务

的关联交易

3,369,598,976 99.9816％ 5,400 0.0002％ 614,377 0.0182％ 通过

2.08

审议与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格尔

木分行办理日常结算、 各档次的对

公存款服务、现金管理业务、国际业

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等业务的关

联交易

3,577,368,704 99.9827％ 5,400 0.0002％ 614,377 0.0172％ 通过

2.09

审议与国家开发银行办理日常结

算、各档次的对公存款服务、现金管

理业务、国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

互联等业务的关联交易

3,175,167,823 99.9805％ 5,400 0.0002％ 614,377 0.0193％ 通过

3

审议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蓝科锂业

增资的议案》

3,577,983,081 99.9998％ 5,400 0.0002％ 0 0.0000％ 通过

4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577,359,504 99.9824％ 14,600 0.0004％ 614,377 0.0172％ 通过

5

审议关于修订 《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3,577,366,504 99.9826％ 7,600 0.0002％ 614,377 0.0172％ 通过

6

审议关于修订 《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3,577,285,904 99.9804％ 14,600 0.0004％ 687,977 0.0192％ 通过

7

审议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7.01 贠红卫 3,564,120,160 通过

7.02 王祥文 3,564,120,159 通过

7.03 姜弘 3,564,120,159 通过

7.04 冯明伟 3,564,120,159 通过

7.05 高健 3,564,120,159 通过

7.06 张铁华 3,564,140,158 通过

7.07 赵清春 3,564,120,165 通过

7.08 严晓俊 3,564,140,159 通过

8 审议《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8.01 何萍 3,562,920,158 通过

8.02 吴立新 3,562,900,157 通过

8.03 王孝峰 3,562,900,157 通过

8.04 王建玲 3,562,900,161 通过

8.05 洪乐 3,562,920,158 通过

9

审议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

案》

9.01 余谈阵 3,562,900,150 通过

9.02 树枫 3,562,900,150 通过

9.03 杨勇 3,562,900,150 通过

9.04 张博 3,562,900,150 通过

9.05 何南川 3,562,900,150 通过

9.06 乔海元 3,562,920,155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票数 比例 股数/票数 比例 股数/票数 比例

1

审议《关于增加关联交易额

度的议案》

487,231,884 99.8730％ 5,400 0.0011％ 614,377 0.1259％ 通过

2

审议 《关于2021年度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通过

2.01

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股

东中化集团子公司中化化

肥销售/采购产品

487,846,261 99.9989％ 5,400 0.0011％ 0 0.0000％ 通过

2.02

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与

青海汇信子公司采购/销售

产品

487,229,684 99.8725％ 621,977 0.1275％ 0 0.0000％ 通过

2.03

审议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办理

日常结算、各档次的对公存

款服务、 现金管理业务、国

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

联等业务的关联交易

487,231,884 99.8730％ 5,400 0.0011％ 614,377 0.1259％ 通过

2.04

审议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格尔木市分行办

理日常结算、各档次的对公

存款服务、 现金管理业务、

国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

互联等业务的关联交易

487,231,884 99.8730％ 5,400 0.0011％ 614,377 0.1259％ 通过

2.05

审议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海省分行办理日常

结算、各档次的对公存款服

务、现金管理业务、国际业

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等

业务的关联交易

487,231,884 99.8730％ 5,400 0.0011％ 614,377 0.1259％ 通过

2.06

审议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办理日常结算、各档次的对

公存款服务、 现金管理业

务、国际业务、融资业务、银

企互联等业务的关联交易

487,231,884 99.8730％ 5,400 0.0011％ 614,377 0.1259％ 通过

2.07

审议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办理

日常结算、各档次的对公存

款服务、 现金管理业务、国

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

联等业务的关联交易

279,462,156 99.7787％ 5,400 0.0019％ 614,377 0.2194％ 通过

2.08

审议与青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格尔木分行办理日常

结算、各档次的对公存款服

务、现金管理业务、国际业

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等

业务的关联交易

487,231,884 99.8730％ 5,400 0.0011％ 614,377 0.1259％ 通过

2.09

审议与国家开发银行办理

日常结算、各档次的对公存

款服务、 现金管理业务、国

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

联等业务的关联交易

487,231,884 99.8730％ 5,400 0.0011％ 614,377 0.1259％ 通过

3

审议《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蓝

科锂业增资的议案》

487,846,261 99.9989％ 5,400 0.0011％ 0 0.0000％ 通过

4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487,222,684 99.8711％ 14,600 0.0030％ 614,377 0.1259％ 通过

5

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487,229,684 99.8725％ 7,600 0.0016％ 614,377 0.1259％ 通过

6

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487,149,084 99.8560％ 14,600 0.0030％ 687,977 0.1410％ 通过

7

审议《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7.01 贠红卫 473,983,340 通过

7.02 王祥文 473,983,339 通过

7.03 姜弘 473,983,339 通过

7.04 冯明伟 473,983,339 通过

7.05 高健 473,983,339 通过

7.06 张铁华 474,003,338 通过

7.07 赵清春 473,983,345 通过

7.08 严晓俊 474,003,339 通过

8

审议《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

议案》

8.01 何萍 472,783,338 通过

8.02 吴立新 472,763,337 通过

8.03 王孝峰 472,763,337 通过

8.04 王建玲 472,763,341 通过

8.05 洪乐 472,783,338 通过

9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

的议案》

9.01 余谈阵 472,763,330 通过

9.02 树枫 472,763,330 通过

9.03 杨勇 472,763,330 通过

9.04 张博 472,763,330 通过

9.05 何南川 472,763,330 通过

9.06 乔海元 472,783,335 通过

五、会议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正文、纪美怡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5日

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

关于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竞律非诉字（2021）第005号

致：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

托，指派王正文、纪美怡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公司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

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提供

的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勤勉尽责的精神，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1月21日刊载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决定于2021年2月5

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地点在青海省西宁市胜利路19

号盐湖海润酒店5楼502会议室。

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提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股东。《股东大会通知》列明了有关本

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届次、召集人、召开的日期、时间、召开方式、出席对象、地点、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

办法、网络投票操作流程等主要事项。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现场会议如期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贠红卫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2月5日9:15至9:25，

9:30至11:30和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2月5

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本次股东大会已按照《股东大会通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了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截至2021年1月28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的公司股东名册，出席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股东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等证明文件， 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共计59人（包括现场出席9人，网络投票50人），代表股份3,577,988,48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5.8581％。 其中，中小股东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2人，代表股份487,

851,66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9796％。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还有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上述人

员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且在公告中列明

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投票进行了计票和监票，并当场公

布表决结果。

（二）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总数和统计数，

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三）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股东大会以普通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增加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577,988,481股， 同意3,577,368,

70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7％； 反对5,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614,37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2％。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公司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87,851,661股， 同意487,231,8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30％；反对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614,37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59％。

2、《关于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子议案如下：

2.1股东大会以普通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股东中化集团子公司中化化肥销

售/采购产品》。

具体表决情况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577,988,481股， 同意3,006,404,

59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 反对5,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除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87,851,661股，同意487,846,2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

反对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2股东大会以普通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与青海汇信子公司采购/销售产

品》。

具体表决情况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577,988,481股， 同意3,577,366,

5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6％；反对621,9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除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87,851,661股，同意487,229,6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25％；

反对621,9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3股东大会以普通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办理日常结

算、各档次的对公存款服务、现金管理业务、国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等业务的关联交易》。

具体表决情况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577,988,481股， 同意3,171,091,

83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5％； 反对5,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614,37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公司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87,851,661股， 同意487,231,8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30％；反对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614,37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59％。

2.4股东大会以普通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格尔木市分行办理日常结

算、各档次的对公存款服务、现金管理业务、国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等业务的关联交易》。

具体表决情况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577,988,481股， 同意3,250,419,

36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9％； 反对5,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614,37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9％。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公司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87,851,661股， 同意487,231,8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30％；反对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614,37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59％。

2.5股东大会以普通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办理日常结算、各

档次的对公存款服务、现金管理业务、国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等业务的关联交易》。

具体表决情况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577,988,481股， 同意3,294,056,

50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2％； 反对5,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614,37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6％。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公司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87,851,661股， 同意487,231,8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30％；反对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614,37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59％。

2.6股东大会以普通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办理日常

结算、各档次的对公存款服务、现金管理业务、国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等业务的关联交易》。

具体表决情况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577,988,481股， 同意3,230,618,

54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8％； 反对5,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614,37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0％。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公司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87,851,661股， 同意487,231,8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30％；反对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614,37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59％。

2.7股东大会以普通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办理日常结

算、各档次的对公存款服务、现金管理业务、国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等业务的关联交易》。

具体表决情况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577,988,481股， 同意3,369,598,

97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6％； 反对5,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614,37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2％。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公司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87,851,661股， 同意279,462,1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87％；反对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614,37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94％。

2.8股东大会以普通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与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格尔木分行办理日常结算、各

档次的对公存款服务、现金管理业务、国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等业务的关联交易》。

具体表决情况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577,988,481股， 同意3,577,368,

70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7％； 反对5,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614,37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2％。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公司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87,851,661股， 同意487,231,8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30％；反对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614,37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59％。

2.9股东大会以普通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与国家开发银行办理日常结算、各档次的对公存款服务、

现金管理业务、国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等业务的关联交易》。

具体表决情况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577,988,481股， 同意3,175,167,

82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5％； 反对5,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614,37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3％。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公司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87,851,661股， 同意487,231,8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30％；反对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614,37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59％。

3、股东大会以普通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蓝科锂业增资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577,988,481股， 同意3,577,983,

08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 反对5,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除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87,851,661股，同意487,846,2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

反对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股东大会以特别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577,988,481股， 同意3,577,359,

5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4％；反对1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614,37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2％。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公司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87,851,661股， 同意487,222,6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11％；反对1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弃权614,37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59％。

5、股东大会以普通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577,988,481股， 同意3,577,366,

50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6％； 反对7,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614,37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2％。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公司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87,851,661股， 同意487,229,6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25％；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弃权614,37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59％。

6、股东大会以普通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577,988,481股， 同意3,577,285,

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1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687,97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2％。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公司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87,851,661股， 同意487,149,0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60％；反对1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弃权687,97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10％。

7、股东大会以普通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为：

总表决情况：

7.01.候选人：贠红卫 同意股份数:3,564,120,160股

7.02.候选人：王祥文 同意股份数:3,564,120,159股

7.03.候选人：姜弘 同意股份数:3,564,120,159股

7.04.候选人：冯明伟 同意股份数:3,564,120,159股

7.05.候选人：高健 同意股份数:3,564,120,159股

7.06.候选人：张铁华 同意股份数:3,564,140,158股

7.07.候选人：赵清春 同意股份数:3,564,120,165股

7.08.候选人：严晓俊 同意股份数:3,564,140,159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7.01.候选人：贠红卫 同意股份数:473,983,340股

7.02.候选人：王祥文 同意股份数:473,983,339股

7.03.候选人：姜弘 同意股份数:473,983,339股

7.04.候选人：冯明伟 同意股份数:473,983,339股

7.05.候选人：高健 同意股份数:473,983,339股

7.06.候选人：张铁华 同意股份数:474,003,338股

7.07.候选人：赵清春 同意股份数:473,983,345股

7.08.候选人：严晓俊 同意股份数:474,003,339股

8、股东大会以普通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为：

总表决情况：

8.01.候选人：何 萍 同意股份数:3,562,920,158股

8.02.候选人：吴立新 同意股份数:3,562,900,157股

8.03.候选人：王孝峰 同意股份数:3,562,900,157股

8.04.候选人：王建玲 同意股份数:3,562,900,161股

8.05.候选人：洪 乐 同意股份数:3,562,920,158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8.01.候选人：何 萍 同意股份数:472,783,338股

8.02.候选人：吴立新 同意股份数:472,763,337股

8.03.候选人：王孝峰 同意股份数:472,763,337股

8.04.候选人：王建玲 同意股份数:472,763,341股

8.05.候选人：洪 乐 同意股份数:472,783,338股

9、股东大会以普通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为：

总表决情况：

9.01.候选人：余谈阵 同意股份数:3,562,900,150股

9.02.候选人：树枫 同意股份数:3,562,900,150股

9.03.候选人：杨勇 同意股份数:3,562,900,150股

9.04.候选人：张博 同意股份数:3,562,900,150股

9.05.候选人：何南川 同意股份数:3,562,900,150股

9.06.候选人：乔海元 同意股份数:3,562,920,155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9.01.候选人：余谈阵 同意股份数:472,763,330股

9.02.候选人：树枫 同意股份数:472,763,330股

9.03.候选人：杨勇 同意股份数:472,763,330股

9.04.候选人：张博 同意股份数:472,763,330股

9.05.候选人：何南川 同意股份数:472,763,330股

9.06.候选人：乔海元 同意股份数:472,783,335股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于见证律师签字并由本所盖章后生效。

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 签字律师：

负责人：王四林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岭南控股 证券代码：000524� � �公告编号：2021-009号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6年8月24日，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董事会八

届十八次会议及监事会八届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广州岭

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集团” ）持有的广州花园酒店有限公司100%股

权、中国大酒店100%股权，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岭南集团持有广州广之旅国际

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之旅” ）股份及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广州流花宾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自然人持有广之旅股份，合计占广之旅总股份的90.45%，同时向广

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广州岭

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35,379,061� 股人民

币普通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5�亿元。 上述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及支付

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后，用于实施“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全球目的地综合服

务网络建设项目、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垂直化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2016年9月19日，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事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7年1月16日下发的 《关于核准广州岭南集团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7］129号）核准，公司向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广州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共4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本次股份发行价格为11.08元/股，共发行股份

135,379,061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499,999,995.88元。 2017年4月11日，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对募集资金进行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 ZC10317� 号”《验资报告》。

截至2017年4月11日，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1,499,999,995.88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

费用人民币33,619,721.63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466,380,274.25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

为加强对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公司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和监督等方

面做出了明确规定。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八届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公司设立了三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开户银行及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详见2017年4月

1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上述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行名称 银行户名 账号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体育东路

支行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020900233710880

“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

项目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国大酒

店支行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8110901012600501045

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垂直化服务

网络建设项目

3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支行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05871815000002247

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

目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情况

公司董事会十届六次会议和监事会十届三次会议于2020年12月28日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主营业务战略拓展需要，同意将已

终止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垂直化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和全球目的

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的全部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及理财收益等，具体金额以实施时

实际结存数据为准）的用途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情况详见2020年12月29日披

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20-087号）。 2021

年1月14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截止2021年2月5日，依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已将全区域分布

式运营及垂直化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和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目两个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中的全部剩余募集资金合计64,734.43万元（含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转入公司一

般存款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为规范银行账户管理、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办理了因实施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垂直化

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目而设立两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

销手续。 上述两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行名称 银行户名 账号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国大酒

店支行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8110901012600501045

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垂直化服务网络

建设项目

2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支行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05871815000002247 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截止2021年2月5日，上述两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成，注销前上述

两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余额均为0.00元。

上述账户注销后，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

国大酒店支行、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支行签署的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相应终止。

专此公告。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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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2月4日以电子

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2021年2月5日在公司第二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应参加会议董事7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7人；刘文静女士、李振平先生、孙传志先生以现场的方式出席

会议，钟舒乔先生、刘胜军先生、董书魁先生和宫本高先生以通讯的方式出席会议。公司董事长刘文静女

士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不提前赎回“蓝帆转债”的议案》。

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蓝帆转债；债券代码：128108）自2020年12月3日开始

转股，公司股票自2020年12月25日至2021年2月5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23.13元/股），已经触发了《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考虑到“蓝帆转债” 转股时间相对较短；同时结合当

前的市场情况，同意本次不行使“蓝帆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不提前赎回“蓝帆转债” 。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于不提前赎回“蓝帆转债”的提示性公告》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382� � � � � � � � � � �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1-008

债券代码：128108� � � � � � � � � � �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1年2月4日以电话的

方式发出通知，于2021年2月5日在公司第二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

参加监事3人，监事会主席祝建弘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不提前赎回“蓝帆转债”的议案》。

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蓝帆转债；债券代码：128108）自2020年12月3日开始

转股，公司股票自2020年12月25日至2021年2月5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23.13元/股），已经触发了《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考虑到“蓝帆转债” 转股时间相对较短；同时结合当

前的市场情况，同意本次不行使“蓝帆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不提前赎回“蓝帆转债” 。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不提前赎回“蓝帆转债” 的提示性公

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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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提前赎回“蓝帆转债” 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1、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710号” 文核准，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0年5月28日公开发行了3,144.04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

值100元，发行总额314,404万元。

2、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0〕523号” 文同意，公司314,404万元可转

债于2020年6月1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债券代码“128108” 。

3、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6月3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2020年12月3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5月27日）止。

二、公司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对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在转股期内，当下述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以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

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1、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

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蓝帆医疗；证券代码：002382）自2020年12月25日至2021年2月5日连续三十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23.13元/股）， 已经触发

了《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三、公司可转债本次不提前赎回的原因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1年2月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提前赎回“蓝帆转

债”的议案》，考虑到“蓝帆转债” 转股时间相对较短；同时结合当前的市场情况，董事会决定本次不行

使“蓝帆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不提前赎回“蓝帆转债”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蓝帆转债”的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投资。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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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4日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生

产经营和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择机购买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短期低风险投资产品。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12个月内可以灵活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以及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20

年9月26日、10月15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近期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保本型理财产品，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产品基本情况

（一）公司于2021年2月3日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购收益凭证产品

1、产品名称：华泰证券聚益第21043号（黄金现货）收益凭证

2、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3、投资金额：人民币4,000万元

4、预期年化收益率：1.6%-3.4%

5、投资收益起算日：2021年2月4日

6、投资到期日：2021年5月13日

7、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8、关联关系：公司与华泰证券无关联关系。

（二）公司于2021年2月4日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购收益凭证产品

1、产品名称：华泰证券聚益第21044号（黄金现货）收益凭证

2、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3、投资金额：人民币4,000万元

4、预期年化收益率：1.6%-3.4%

5、投资收益起算日：2021年2月5日

6、投资到期日：2021年5月13日

7、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8、关联关系：公司与华泰证券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尽管公司会选择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

场波动的影响。

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

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

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采取止损措施并予以披露；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短期理财产品是在确保日常运营和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2、通过进行适度的短期理财，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及公司股东谋

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尚未到期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本金金额为70,000万元（含本次）。

五、备查文件

1、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聚益第21043号（黄金现货）收益凭证产品认购协议；

2、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聚益第21044号（黄金现货）收益凭证产品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6日

证券代码：000797� � � �证券简称：中国武夷 公告编号：2021-028

债券代码：112301� � � �债券简称：15中武债

债券代码：114495、114646� �债券简称：19中武R1、20中武R1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福建建工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国武夷” ）于2021年2月5日收到公司大股东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建工” ）《关于增持中国武夷股票计划的告知函》。 福建建

工拟于2021年2月5日起6个月内（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除外）以自有资金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票，数量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5%-2%。 2021年2月5日已经增持3,300,

000股，均价2.75元/股。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计划增持主体：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建工此前持有公司股票513,413,5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68%。

2．福建建工在本次公告前12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3.�福建建工在本次公告前6个月内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福建建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其内在价值的认可， 为促进公司健康发展而增持公司

股票。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期间 拟增持股数（万股） 拟增持比例（%）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竞价交易

2021年2月5日-

2021年8月4日

785.4991-3141.9964 0.5-2

3．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未来6个月内（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除外）。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

票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4．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

福建建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5．本次增持不基于其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也将继续实施本增持计划。

6．本次增持股份不存在锁定安排。

7.�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大股东福建建工在增持期间和买入公司股票后六个月内不得卖出。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可能存在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导致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因素。 如

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披露。

四、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已增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期间

增持均价

（元/股）

增持股数

（万股）

增持金额

（万元）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竞价交易 2021年2月5日 2.75 330 908.57

截至2021年2月5日，福建建工持有公司股票516,713,5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89%。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2．在计划实施期间若发生除权等事项时，未实施部分的数量相 应调整。

3.�公司将持续关注大股东福建建工增持公司股票的有关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六、备查文件

福建建工出具的《关于增持中国武夷股票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5日


